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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使本校導師績效評量有所依據，特訂定「國立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

效評量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凡本校專科導師均適用之。 

第三條 依導師輔導學生與本校行政有關業務，由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實施評量，

評量項目與標準如附表。 

第四條 評量時程 

一、每學年第二學期結束前兩週時啟動績優導師評選作業(附件1)。

二、學務處彙整各主管之評分表進行成績統計，並將結果陳校長核 

定。 

三、每位導師之總得分為各項評量項目評分之總和，評量總分及各

項目百分比評分皆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一位。 

第五條 執行考評人員應嚴守保密，作業應嚴謹，並儘可能依據具體客觀紀錄

進行評分；評分內容除校長、學務主任及該科主任得請求參考外，非相

關人員不得查閱。 

第六條 績優導師選拔 

一、績優導師評選共區分三階段實施: 

(一)第一階段：區分科推薦及自我推薦，說明如下： 

1、科推薦：於暑假開始前兩週啟動，為期兩週，由各科 

自訂遴選辦法，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科主任擔任召

集人，召開科績優導師評選會議遴選「科績優導師」，並

將獲獎名單呈報校內績優導師遴選，各科推選名額分配

如下： 

甲組：二專學制及五專學制四至五年級各科推選1員。 



乙組：五專學制一至三年級各科推選1員。

丙組：夜二專學制各科推選1員。 

2、自我推薦：未進入科推薦之導師，得檢附科推選資料，

逕行參與自我推薦，名額不限，於暑假開始日啟動， 

為期兩週，於規定時間內自行提送相關紙本資料1份  

送至學務處，參加全校績優導師評選。 

3、上述推選員額，依學校現行科系而定。 

(二)第二階段: 

1、於暑假開始後二週啟動，為期四週，至暑假後第六週

為止。 

2、佔總分90%，由學務處各組針對科推薦及自我推薦之導

師依據評分配比表(附件2)及評分要項表(附件3)實施

評分。 

3、評分完畢後由學務處彙整，按總分實施排序調製「績優

導師評鑑總表」(附件4)，送交第三階段實施審查。 

(三)第三階段: 

1、於暑假開始後第六週啟動，為期三週，至暑假後第九

週為止。 

2、由學務處各組長(主任)及各科主任出席參與審議會，

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，邀請校長、副校長列席。 

3、學務處主任針對「績優導師評鑑總表」表列人員實施加

分(1至4分)，並取其平均數做為加分依據，評選名額如

下: 

甲組：評選4員績優導師。

乙組：評選2員績優導師。

丙組：評選1員績優導師。 

二、學務處依第三階段評選全校績優導師7名，陳校長核定後，於

學校重大集會時公開表揚，並得以當年度專款編列獎勵金，

每人最高額度為一萬二千元，以示鼓勵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    附件 1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效評量作業期程管制表 
 

 



       附件2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配比表 

國 立 臺 東 專 科 學 校 績 優 導 師 評 分 配 比 表 

單位 配分 備考 

科主任 20 
 

學生事務處主任 6 
 

生活輔導組 14 
 

課外活動組 14 
 

衛生保健組 14 
 

諮商輔導組 14 
 

體育運動組 14 
 



附件 3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要項表 

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-科主任 

受評人  評分人  

評分

項目 
配分 評量事實說明 

 

學

生

課

業

學

習

及

生

活

輔

導

綜

合

評

比 

 

 

 

 

 

 

2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格不足，可自行延伸及調整 

得分 
 

優良事蹟存證(請說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 

 



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-生活輔導組 

受評人  評分人  

評分

項目 
配分 參考評量內容 配分 得分 

評量

單位 

 

 

 
輔
導
學
生
生
活
教
育 

 

 

 

 

 

14 

1.督導學生重要集會出席及秩序維

持。 
2 

  

 

 

 
生
活
輔
導
組 

2.督導學生服裝儀容整齊。 1  

3.輔導住校生遵守規範及賃居校外學

生生活訪查。 
2 

 

4.管制學生請假與缺曠課。 2  

5.學生獎懲之建議與輔導。 2  

6.學生交通安全之宣導與輔導。 2  

7.學生操行成績之考查。 1  

8.輔導缺席偏多學生及繳交輔導報

告。 
2 

 

得分 
 

優良事蹟存證(請說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 

 



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-課外活動組 

受評人  評分人  

評分

項目 
配分 參考評量內容 配分 

得

分 

評量

單位 

 

 

 
輔
導
學
生
課
外
活
動 

 

 

 

 

 

14 

1.指導班級參加全校性課外活動（專題講

座、校慶、升旗典禮、週會及社團評鑑

等）。 

2 

  

 

 

 

 
課
外
活
動
組 

2.確實出席導師知能研習、學務會議、

導師會議等會議。 
3 

 

3.輔導學生申請各項獎助學金、勵學金

等。 
3 

 

4.主動指導班級舉辦課外活動，並與本

組告知者(奉核備)。 
2 

 

5.按時召開班會及領取繳交班會紀錄，

並確實記錄者。 
2 

 

6.主動擔任學務會議委員及社團指導老

師者。 
2 

 

得分  

優良事蹟存證(請說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 

 

 



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-教室整潔 

受評人 
 

評分人 
 

評分

項目 
配分 參考評量內容 配分 得分 

評量

單位 

 
環
境
整
潔 

 

 

6 

1.第一學期班級教室整潔競賽總成績
優良:第一到三名得 3 分，第四到六 

名得 2 分，第七到十名得 1 分。 

3 

  

 
學
務
處 2.第二學期班級教室整潔競賽總成績

優良:第一到三名得 3 分，第四到 

六名得 2 分，第七到十名得 1 分。 

3 

 

得分  

優良事蹟存證(請說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 

 



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-衛生保健組 

受評人 
 

評分人 
 

評分

項目 
配分 參考評量內容 配分 得分 

評量

單位 

 
輔
導
學
生
衛
生
保
健 

 

 

 

14 

1.輔導學生參與各項健康活動情形。 3 
  

 

 
衛
生
保
健
組 

2.學生健康之輔導與轉介。 4 
 

3.學生傷病狀況之關懷輔導。 4 
 

4.協助學生辦理平安保險理貼事宜。 3 
 

得分 
 

優良事蹟存證(請說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 

 

 



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-體育組 

受評人 
 

評分人 
 

評分

項目 
配分 參考評量內容 配分 得分 

評量

單位 

 
體
能
活
動 

 

 

14 

1. 協助及鼓勵同學參與校內各項體

育賽事活動 
6 

  

 

 
體
育
組 

2.出席帶領班上同學參與各項體育活

動 
6 

 

3.協助鼓勵同學加入本校運動代表隊 2 
 

得分 
 

優良事蹟存證(請說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 

 

 



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-諮商輔導組 

受評人  評分人  

評分

項目 
配分 參考評量內容 配分 得分 

評量

單位 

 
輔
導
學
生
心
理
預
防
活
動 

 

 

 

14 

1.教師輔導知能研習與增能研習。 4 
  

 

 
諮
商
輔
導
組 

2.主動協助班級性輔導知能活動推廣 

(申請主題式班級輔導、配合教育部 

指示辦理活動，如新生檢測等) 。 

4 

 

3.主動協助全校性輔導知能活動推廣 

(1)擔任本組義輔教師 

(2)學生參與輔導知能研習、學生團

體輔導活動等。 

 

6 

 

得分 
 

優良事蹟存證(請說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 

 

 



附件 4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鑑總表 

 

國立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鑑總表 

 

班級 

 

姓名 

課外

組 

(14 

分) 

生輔

組 

(14 

分) 

諮輔

組 

(14 

分) 

衛保

組 

(14 

分) 

體育

組 

(14 

分) 

教室

整潔 

(6 

分) 

科主

任 

20 分 

小計 

(96 

分) 

學務

主任 

(1-4 

分) 

 

總分 

 

名次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共計 人 

 


